
我們所丟棄的食物是貧瘠國家的需要 

 

假日全家大小上親子餐廳吃飯，一來小朋友可以開心的玩，二來也免了去遊樂區的塞車之

苦。 

 

飯菜上桌味蕾全開，份量足可溫飽飢腸轆轆的胃。半晌，已不覺得它是如此可口！大家面面

相覷，為如何處理眼前的剩餘大傷腦筋？ 

 

突然，有個聲音：「吃不下！就不要勉強了。」 

 

另一個聲音出現：「我正在想…這事要發生在德國可是會罰錢的。因為，錢是你賺得的，但

食物是天主造的，它屬於公共財產喔！」 

 

又一個聲音：「對呀！我們所丟棄的食物是貧瘠國家的需要啊！」 

 

「食物又不是我盛裝的，那現在怎麼辦呢？」 

 

「你可以站起來走一走或跳一跳啊…」有點揶揄似的。 

 

「這不是親子餐廳嗎？可以慢慢吃啊，又不急著走。」道德勸說。 

 

「所以呢？以後要先告訴老闆少盛一點，就不會有這樣的尷尬囉。」 

 

「嗯，為了孩子的教育，還是把它吃完。」合理的認同。 

 

討論聲音此起彼落 ~ 但就是沒有人想到可以『打包回家…』 

 

 

 

網路影片分享：一盤炸雞，兩個世界：美食與饑餓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0-KX9G_wsw 

 

時值 2010 年全世界每天約有 2.5 萬人死於飢餓。 

2014 年世界上有 8.42 億的飢餓人口，每 8 個人就有 1 人 

受到飢餓的威脅。 
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0-KX9G_wsw

